中華民國舉重協會 團體 會員入會（清查）申請表

	團體名稱
	
	負責人
	

	會址地址
	
	會址電話
	

	聯絡人
	
	聯絡電話
	

	推派會員代表最多二位

	職稱
	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(年月日)

	
	
	
	

	
	
	
	

	介    紹    人

	姓 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戶籍地址
	

	聯絡住址
	

	聯絡電話
	(O)

(H)
	行動電話
	

	姓  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日期
	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戶籍地址
	

	聯絡住址
	

	聯絡電話
	(O)

(H)
	行動電話
	

	申請人
簽名
	
	審查結果
	


說明：除學校單位其他團體入會時須繳交當選證明、聘書、設立核備文、登記事項卡。由二人以上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之介紹、經本會理事通過得為本會會員。惟一般團體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，不得行使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
一、團體會員資格如下：團體會員推派代表2人(需年滿廿歲)，以行使會員權利。
1、學校舉重團隊。

2、省(市)、縣市體育會所屬舉重組織，

3、省、市級以上機關舉重團隊。
4、各工商團體舉重團隊。

5、軍警舉重團隊。

3、4、5項列為一般團體會員，本申請表申請人簽名需親自簽名。
二、請　貴單位以現金或郵局匯票、或匯入銀行(常年會費1,500×1年=1,500元；新加入者另加繳入會費1,500元共計3,000元)，擲寄10489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502A室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收，登記為本會新加入團體會員資格。本會收到本登記表與繳款證明後，寄收據以完成登記手續。(協會帳號：新光銀行西門分行＃0055101005431、中華民國舉重協會)
